
从“庄语”到“ 言”*

———庄子语言观念的生成脉络及其意涵

王玉彬

内容摘要:在庄子看来，“言”是人召唤与接纳万物的基本方式，在人类思想与生活世界的
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万物既以“浑沌”为其本然态势，因之而起的“言”也呈现出“未
定—无常”之常貌。如果“言”不能知止于此，就会逐渐衍化成试图在浑沌中固化价值、凿出秩
序的“庄语”。通过“有用—无用”之辨与“是—非”之辨，“庄语”试图定性乃至重构包括人在
内的万物，从而形成了对万物的限制与宰制。正是为了解决语言因隐于“荣华”而使人无法合
理观物、应物的生存难题，庄子提出了寓言、重言与巵言。寓言、重言是以人之是非、古今观念
为基底而生成的语言策略，意在弱化言说对象的是非对抗心理、因顺言说对象的尊古崇圣心
理，以期实现平等而有效的沟通效果; 巵言则是依乎天理、因物为正之言，由之敞开的是一个
“咸其自取”的生活与意义世界。
关键词:庄子 言 庄语 寓言 重言 巵言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庄子·齐物论》研究”( 项目编号: 20FZXB045) 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7 页。
② 张默生:《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3 年，第 12 页。

《庄子·寓言》与《天下》所述之“三言”( 寓言、重言、卮言) 直观体现着庄子的文言风格及文体自觉，向
来被视为理解庄子语言观念的核心材料。两篇关于“三言”的界说各有偏重:《寓言》主要陈述了“三言”的
占比与内涵，《天下》重在摹写“三言”的风格、来由与归宿。两相结合，即可对“三言”是什么产生基本的了
解。以《寓言》《天下》之文献为基础，古代庄学史关于“三言”的注释可谓多矣; 近现代以来，学者多以语言
哲学为视域观解“三言”，亦颇有理论创获。然而，这些古今阐释未能细致考察一个关键问题———“三言”
的生成脉络是什么? 对此，《天下》已然给出了简明的答案:“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欲解“三言”，须
先行讨论何谓“庄语”，以及庄子何以主张“不可与庄语”。然而，由于《天下》并未明言何谓“庄语”，并未详
论为何“不可与庄语”，我们必须借助《庄子》其他篇章的相关材料与思想，才能对庄子语言观念的生成问题
产生更为充分的理解。陈少明认为，“《齐物论》的言述，可以代表《庄子》的风格。”①诚然，在《寓言》与
《天下》关于“三言”的界定中，所用之语词、所述之大意几乎全部源出《齐物论》，说明《齐物论》是解读
庄子语言观念的关键篇章。实际上，《齐物论》不仅揭示了“庄语”的产生与运作机制，更巧用“三言”进
行了创造性的撰述，堪称庄子立言方式的具体呈现。本文即欲通过《齐物论》的“庄语”反思与“巵言”创
作，探究庄子语言观念的生成脉络问题; 此一脉络既明，“三言”的内涵、旨归等也便迎刃而解了。

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辨义

如果说“三言”是“庄子的钥匙”②，“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就是开解“三言”的钥匙。庄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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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观念的建构，正是从剖析传统或一般的语言观念———“庄语”———入手的。关于“庄语”，陆德明《经
典释文》载:

郭云:庄，庄周也。一云:庄，［端］正也。一本作壮，侧亮反，( 端) 大也。①

这里提供了三种理解“庄语”的方式:
( 1) 解“庄”为“庄周”，“庄语”即“庄周之语”。此为陆德明所述郭象之说。②

( 2) 释“庄”为“正”或“端正”，“庄语”即“正语”“端正之语”。
( 3) 另有版本作“壮语”，“壮语”即“大言”。
第( 1) 种说法显然是望文生义，对后世几无影响，不足为论。其余两说均有理趣。成玄英主张的是

第( 3) 种说法:“庄语，犹大言也。”③问题是，成玄英既已释“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
而不傥”( 《天下》) 之“荒唐”为“广大”④，故“荒唐之言”即“大言”。庄子既说出了“大言”( “荒唐之
言”) ，又主张“未可与说大言”( “不可与庄语”) ，自相矛盾，故成玄英以“庄语”为“大言”并不可取。排
除了( 1) ( 3) 两说，按照第( 2) 种说法将“庄语”理解为“正语”就应是最为妥当的，后世注家即多持此说，
并常以“正论”“正言”“法言”⑤等语另称之。
我们看到，作为端正之言的“庄语”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所深深服膺并孜孜追求的，不妨先借固

持“正言”的孟子、荀子的相关说法以明其义: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 发于其政，

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公孙丑上》)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

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
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
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 《荀子·正名》)
按照孟子的“知言”之说，“庄语”即是与“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等对反之语，有不偏、不乱、

无邪、不曲之特征; 孟子所谓“吾言”即“庄语”，也就是“言必称尧舜”之“言”，或者说蕴含着“尧舜之道”
的语言。同样，按照荀子的“正名”之见，“庄语”即“王者之制名”，与之对反者乃一般人擅作之“乱名”
与托庇之“奇辞”; 在荀子的视域中，“三言”定被视为“奇辞”之典型，“滑稽乱俗”，当在斥逐之列。可
见，尽管孟子、荀子的理路不一，但在异说蜂起的战国中后期，同为儒家的他们却自觉担负着共同的使
命，那就是“拨乱反正”，将各种“奇谈怪论”一并抹杀并对之进行“解蔽”，最终代之以圣人之“庄语 －正
言”，也即“尧舜之道”或圣王所制之“正名”。
庄子为何不认可孟子与荀子所谓之“庄语”? 通过“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来看，原因即在于

“沉浊之天下”无法与“庄语”相契。于此，庄学史上主要有两种解释:
其一，“天下沉浊”意为天下人的品性是顽劣、愚钝的。郭象曰:“累于形名，以庄语为狂而不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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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100 页。
郭象注:“累于形名，以庄语为狂而不信，故不与也。”(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100 页) 并未明言“庄语”即“庄

周之语”。陆德明说“郭云: 庄，庄周也”，或是误读了郭象的这条材料。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100 页。郭庆藩亦谓“庄”“壮”古音义通。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099 页。
陆树芝:“以诸家庞杂，不可以正论晓之。”( 陆树芝: 《庄子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96 页) 王先

谦:“庄语，犹正论。”(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95 页) 钟泰:“‘庄语’，正言也。”( 钟泰:《庄子发微》，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91 页) 吕惠卿:“庄语则法言而已矣。”( 吕惠卿:《庄子义集校》，中华书局，2009 年，第 603
页)



不与也。”成玄英曰:“宇内黔黎，沉滞闇浊，咸溺于小辩，未可与说大言也。”①林希逸曰:“以天下之人愚
而沉浊，不可以诚实之言喻之。”②三说均将“天下沉浊”理解为天下之人愚钝不堪、执迷不悟、争辩不休，
故不可语上或与闻大道。问题在于，如果愚钝、惑乱的天下之人连“庄语”都无法接受，又岂能理解比
“庄语”更曼衍、本真而广大的“三言”呢?
其二，“天下沉浊”指的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 《天下》) 的混乱无道、离散失序局面，

也即“无道乱世”。陈赟说:“在‘天下’‘沉浊’的境况下，人们已经不得不以‘非庄语’的方式寻找真实。
人们常说《庄子》是乱世之书，那么这一套言述方式也可以从乱世的角度加以理解。”③其潜台词或如吕
惠卿所言:“方天下之清也，圣贤明而道德一，人可与庄语。”④在天下清明的时候，或天下再度清明之后，
“庄语”即可大行其道，“三言”即无存在之可能或必要了。这样，“三言”不过是庄子在乱世情境中提出
的暂时性语言方案，“庄语”在价值上仍然优于“三言”。然而，如果“庄语”无法应对或扭转“天下大
乱”，似乎就不过是清明之世的“点缀”而已，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明; 而且，将庄子创制“三言”解读为“不
得不”的无奈之举，也遮蔽了庄子语言观念的独创性价值。
在以上两种传统看法之外，屠友祥认为“沉浊”不是“混乱”而是“浑沌”: “天下的本貌为沉浊———

混沌( 沉浊非为贬义词，意与混沌相同。前人解此多误) ，混沌无有面目，无法与确定的直言相亲相合
( ‘不可与庄语’，‘与’意为相亲相合) ，唯与圜转无定的巵言适相亲与。”⑤诚如“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 《齐物论》) 所揭示之“人生固芒”，“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 《大宗师》) 之以“方
之内”为“尘垢”，屠先生将“沉浊—浑沌”视为“天下”的本朴状态，倒也“言之成理”。面对“浑沌之天
下”，“不可与庄语”意味着不能用倏、忽对待浑沌的方式穿之凿之，否则就会衍生出一系列悲剧与恶果。
问题是，尽管这种解读可以避免传统解释的问题，在义理上也颇为可取，但将贬义的“沉浊”等同于“浑
沌”，既缺乏坚实的文字解释方面的证据，也消解了《天下》极力烘托的“天下大乱”背景，未能真正做到
“持之有故”。
尽管上述三种理解方式的内容不同，但在形式上却均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将“天下沉浊”视为

“不可与庄语”的缘由。这种“颠倒因果”的理解方式恰恰是已有观点无法抵达最妥当之答案的根源。
“沉浊”道明的正是“天下大乱”之局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说在“天下大乱”之前曾有与“庄语”相应
的“天下清明”时期，“天下”为何又会从“清明”趋于“混乱”? 换言之，“庄语”为何守护不住这种“清
明”? 在庄子看来，不管“庄语”有没有一度建构出清明之天下，它一定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天下大
乱”一旦形成，也就意味着“庄语”失去了曾经或许具有的神圣效用，并再也无力于扭转现实的乱局。在
庄子那里，“庄语”才是一种深具“时效性”的语言形式;“不可与庄语”并不是对“庄语”的守护与期待，
而是对“庄语”的省思与批判; 庄子提出“三言”，正是要通过“拔本塞源”的方式解决“庄语”的失效与
“天下”的混乱等问题。

二、“庄语”的生成与运作机制

庄子关于“庄语”的省思与批判，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言”而崇尚“无言”，或将语言视为人类生活
中的赘余、无用之物，否则，他就不可能另出机杼地创发“三言”这种新颖的语言形式了。语言的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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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友祥:《言境释四章》( 修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93 页。



在语言自身，而在人对语言的使用;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应该如何使用语言，才能防止语言的染污与异

化。在此意义上，所谓“庄语”，正是被染污、异化之后的语言形态; 所谓“三言”，则是语言的本然或应然
形态。
关于“言”的产生与作用，《齐物论》云: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道”以“行之而成”的方式开

显。于人而言，此一“行之而成”的过程，是“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齐物论》)。《知北游》云: “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道呈现于天地之化育、四时之流行、万物之
生成的过程之中，此一自然流行、生成之过程是静默无言的( 下文称之为“万物之化”) ，此之谓“大道不
称”。天道既无言、不言，“不知其然”之人，既无法为之立言，更不必为之代言，故可称、可道之天道，定
非本真之天道或天道之本真。“物谓之而然”，“谓之”即“命名”，是人类理解外在事物并与之相接相交
的基本方式; 通过“命名”，“物”不但“以‘名’为前提”而“呈现于思想世界”之中①，同时也被召唤或带
进了其“生活世界”之中; 人对“物”的这种思想上的召唤与生活中的接纳，构成了与物之“自然”相区别
的另一种“然”。
在庄子那里，“道”隐默不言，“物”静默不言，惟有“人”能言。“人”虽能言，“行之而成”的“道”终

究不是人的言说对象，因此，“言”必是以“物”为对象的言说。“人”不可、不必言“道”，而能言“物”、善
言“物”，并以“终日言而尽物”为其实际。当然，在庄子看来，“人”对“物”的言说必须以“道行之而成”
为本源或真际，方能成就一种与“道之行”也即“万物之化”相匹配的语言形式; 如果说语言是人召唤、接
纳万物的方式，这种召唤与接纳必须以“物之本然”或“与物同理”为基源，才能通达“成己 －成物”之归
趣。至此，人的“世界”得以最终建立、成就，并以“道—人—物”的整全境域与理想型态而呈现。
《齐物论》又云: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 其未尝有言邪? 其以为异于鷇音，亦

有辩乎，其无辩乎?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 言恶乎隐而有是非? 道恶乎往而不存? 言恶乎存而不可?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无论语言对于人的“整全世界”的建立如何重要，它终非“天籁”自身。如果说“天籁”即天道境域之

中的“物”之现身———“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齐物论》)，“言”就是人类
知性之中的“物”之现身: 人类通过语言而构造出了某种“物之然”，此即所谓“言者有言”。与“道行之
而成”衍生出的“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齐物论》) 相比，“谓之而然”之“然”，不仅并非物之“本然”，
反而意味着对“物”之“本然”的某种遮蔽，以及对“物”与其“自取”之自然状态的剥离。正如程乐松所
说:“事物从‘固有所然’到‘谓之而然’的转变是来自主体的操作和区隔，其直接后果并不是改造了物的
固然，而是建立了自我对世界的认识，以及物我的区分，正是这种区分和认识，把自我从万物中抽离出

来。”②现身于语言中的“物”并非“物自身”，“谓—言”这种人为性观照无法契应万物之本然，此即“其所
言者特未定也”，语言在“物”的世界或经验世界中并不具备“绝对的有效性”③，故庄子云: “道未始有
封，言未始有常。”( 《齐物论》) 于“物”而言，“道”是“吹万不同、使其自已”的无边界、无限制之自然境
域，也即“虚而待物者也”( 《人间世》) ，此之谓“道未始有封”; 与之不同，“言”是一种人对物的符号性规
定与区分，这种规定与区分所能带来的“物之然”，虽然貌似确切、定型、明晰、井然，却是“属人之符号约
定下的暂时产物”④，此之谓“言未始有常”。
语言所映照之万物，非万物之本然，非万物之自然，亦非万物之常然。这样，语言就只能是人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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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万物的方便法门，而非究极境域。因此，人们不能试图用语言去定型、定性万物，也不能通过语言
去规范、宰制乃至重构万物。如果人们对“言”的这种“未定 －无常”本貌不加警醒并知止，必会滋生出
“荣华之言”。

《齐物论》云: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 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 一

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言”始生于人对万物之称谓、命名，若能了知语言所召唤之“物之然”与“万物之本然”之一间之隔，
当会致力于弥合这种召唤式的切割而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悟。然而，“言”不仅有朝着
“物之本然”返归的微小可能，更有“大曰逝，逝曰远”式的自我复制、无限滋生的更大可能。即便以“并
生 －为一”这种非凡之言为起点，尚不可避免地落入“巧历不能得”的无限堕落，就更不必说那些平凡之
言了。这样，语言就会在其不断的自我复制中建构出一套系统化的语言世界与人文符号。这种“荣华
之言”既是“言”的自我复制，也是“言”的自我赋权。在“荣华之言”的世界之中，“言”不再是对“物”的
单纯命名、召唤与接纳，也不再是对“物之本然”的适度遮蔽与剥离，而是对“物之本然”的占有与役使、
改铸与重构。由此，作为主宰的“荣华之言”变得无比尊贵、端庄、正大，终而获得了占有、支配万物的权
能，这就是“庄语”。
“庄语”与“万物”之间不再是“物谓之而然”意义上的“源 －流”关系，而是颠覆并转化为一种“主 －
从”关系，人们据之“任名以号物”①，获得了对万物进行“生杀予夺”的权力。在此意义上，“庄语”使人
们跃升为与“道”并立的另一种“造物者”。但与“通为一”“顺物自然”之“道”不同，“庄语”仅仅意味着
对“物”的限制与宰制。在庄子那里，这种限制与宰制主要通过“有用—无用”之辨与“是—非”之辨而
展开。
在《逍遥游》篇，惠施即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对“大瓠”进行了判决:“大瓠”既不符合“盛水浆”之

用，亦不符合“剖之以为瓢”之用，故欲“为其无用而掊之”。如果说“瓠”之名是人对瓠之实的“谓之而
然”，盛水之“壶”与“瓢”就是加诸其上的“荣华之言”或“庄语”。通过“壶”与“瓢”，人既取得了对瓠之
“实”的支配，也实现了对“瓠”之名的占有: 符合“壶”与“瓢”的“瓠”遭受着被剖解的命运，不符合“壶”
与“瓢”的“大瓠”面临着被掊击的命运。无论被剖解还是掊击，“瓠”都离失了“瓠之所以为瓠”的本然
之在与自然之用。
在“庄语”逻辑的支配之下，“是非”被无限彰显，“明辨是非”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生存诉求: 合于

“庄语”者为“是”，不合“庄语”者为“非”。为了占据“同是”之话语权，每一种“庄语”都企图一劳永逸
地永久占据“物之所同是”，“庄语”与“庄语”之间的这种“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对“物之本然”的更
深层遮蔽，与“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的浑沌之境直接对立。这一“言”的异化过程，就是固化为“名”、
趋向于“辩”的过程，这也是某种价值系统建立并维持自身的内在逻辑。庄子说:

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齐物论》)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 知也者，争之器也。( 《人间世》)

一旦陷入了“辩”之境地，“言”就无法继续发挥召唤万物、面向他者的“交流 －沟通”功能，而成为一
种建构成心、隔离彼此的象征。而且，“言”的名位化不仅使得人与物的自然德性被外在的价值、符号系
统所牵制、摇荡，也成为人与物、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相互磨损、倾轧的利器。《齐物论》云: “道隐于小
成。”当某种价值观念经由“言”而成为“庄语”之后，“妙道之行”即消隐了。《齐物论》又云: “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亏。”当“庄语”把控了明辨是非的权能，“妙道之行”也随即损亏了。可见，庄子之所以放弃
“庄语”，是因为“庄语”既现实地导致了天下之失序，又在本质上无法与万物的本朴丰饶相应; 庄子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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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弼语。参见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 年，第 81 页。



以选择“庄语”之外的“荒唐之言”———巵言、重言、寓言，其意正在破除“庄语”的固着化与封闭化，以摆
脱“庄语”对万物之本然的控制与改变，走出“庄语”虚构出的价值神话，终而敞开一个“咸其自取”的生
活与意义世界。

三、“寓言”“重言”释义

《天下》云:“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三言”正是走出“庄语”之遮隐，而与无穷
之物化、本朴之天下相契应的“天籁之言”。
关于“寓言”，《寓言》的表述是: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

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寓言”之要，在“藉外论之”;“寓言”之必要，在“与己同则应，不以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异于己
为非”这一堪称人之“原罪”的存在结构。关于人之“自以为是、以人为非”或“司是非”的存在结构，《齐
物论》有着精妙的阐述与深切的批判; 庄子之所以要“藉外”来述己意，就是在这种对人之存在情状的透
彻认知基础上的语言策略。在此意义上，“寓言”定非“相与语”之“偶言”①，而是“假讬人物以明事理之
言”②。“藉外论之—假讬人物”则可无“我”，无“我”则其言说即无守胜凌人之状; 面对这种脱卸了守胜
凌人之态势的“无我”之言，他人也便有暂置“彼此”之对立、“是非”之争执的更大可能，以及相与遇于
“外”这一“第三方”之境的更好可能。
关于“彼”“我”之外的“第三方”，《齐物论》有如下反思: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

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
吾谁使正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者正之? 既同乎我矣，恶能正

之! 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 既同乎我与若矣，

恶能正之! 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这里所谓“同乎若”“同乎我”“异乎我与若”“同乎我与若”者，因与“彼—我”在认知或存在结构上
并无本质差别，可称为“虚假的第三方”。在辩论过程中，引入这些“虚假的第三方”徒增不必要的同质
元素，无助于问题的实质解决，“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人间世》) 。与之不同，“寓言”
所藉之“外”，并非如彼或如我的“虚假的第三方”，而是非彼、非我的“虚构的第三方”。这种“虚构的第
三方”有两类媒介类型:
一是“完全虚构”的第三方。这种第三方媒介的完全虚构性使其既有“置身事外”的纯粹性，又具备

“撮合彼我”的沟通性。庄子完全虚构之“外”，既有鲲、鹏、栎社树等自然之物，又有肩吾、连叔、啮缺、王
倪等方外高人，还有神人、至人、真人等理想人格。因其自然性、畸异性或超越性，这些“藉外论之”的
“第三方”也便有了独立于甚至超越于“你—我”的珍贵品质。正因这些“第三方”全然是“虚构”的，但
这种“虚构”可以在陌异化的境域中使“彼—我”再次相视、相遇，从而开出可资沟通对立双方的真实
效果。
二是“部分虚构”的第三方。与上一类作为自然之物、方外高人、理想人格的第三方不同，这一类型

的第三方主要是尧、舜、禹、孔子、老子、颜子等古圣先贤。之所以说这一类是“部分虚构”的，是因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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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贞《史记索隐》:“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别录》云:
‘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144 页)

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088 页。



然古圣先贤的确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但他们在《庄子》书中的言行却并不符合其自身的“真实形象”。
这一类型的“寓言”即“重言”。
关于“重言”，《寓言》云: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

人，无人道也; 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重”既可读为“重复”之“重”( 合于“所以已言”之意) ，亦可释为“借重”之“重”( 合于“耆艾”之
意) 。在《庄子》中，作为“耆艾已言”之“重言”，即尧、舜、禹、孔子、老子、颜子等古圣先贤之所言; 问题
是，《庄子》中的这些圣贤之言并非圣贤之所已言，甚至不是圣贤之应言，“重言”有明确的讬借性质，故
“重言”可以解为“借重圣贤之言”。既然“重言”所寄托者是“彼—我”之外的“第三方”，其本质当然是
“寓言”; 只不过，“重言”所寄托之对象，并非子虚之人、乌有之物、理想之名，而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古
圣先贤。徐圣心说:“寓言的寄身无所不在，无所不可，飞潜动植都展现生命，发为言语; 但重言的讬付，
主要在人文世界，换言之，是历史与传统。”①“寓言”所“假讬”者，乃自然、虚灵之人与物;“重言”所“借
重”者，乃人文、历史之圣与贤。
那么，庄子为何要在全然虚构的人物之外，借重尧、孔子等古圣先贤而立言? 原因有二: 其一，正如

《淮南子·修务训》所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尊崇古
圣之道，是世俗之人的普遍心理。其二，人的存在不仅是自然性的、超越性的，也与人文性、历史性有着
至深至重的内在勾连，在融贯“自然”与“人文”、通达“天”与“人”的基础上重构人的存在形态，正是庄
子哲学的要旨与归宿。在此意义上，“人文”与“历史”在庄子那里并非仅仅是“修辞的手段”或“解构的
对象”，②而恰恰是“不敖睨于万物”的一种表现、“与世俗处”的一种方式。
庄子笔下的古圣先贤之所存、所论、所议，确与经书、儒书颇为不类。古圣先王在《庄子》中述及或

表现的那些内容，并非重复“经”中“已言”之“庄语”，而是阐述“不经”之“巵言”。可见，“重言”之“借
重”，并非以“子曰诗云”来证实观点、拔高价值，反而是以某种“权威”的方式颠覆权威、开解倒悬。也就
是说，尽管由“庄语”建构出的“历史—人文”是庄子所反对的，但在破解了“庄语化的历史与人文”之后，
人还是应该且能够开出某种“巵言性的历史与人文”的。
至此可知，“寓言”有广、狭二义:“广义之寓言”涵括“重言”在内，《寓言》之所以说“寓言十九”，司

马迁之所以说《庄子》书“大抵率寓言也”，正是由“广义之寓言”立论;“狭义之寓言”指的是那些假讬虚
构而非历史之人物的内容，也即“广义之寓言”除去“重言”之后的剩余部分。这样，如果说“重言十七”
意味着《庄子》有七成的内容是借重圣贤立言，去除这些内容之后，“寓言十九”所余之“十分之二”，就是
“狭义之寓言”的大概占比了。

《齐物论》中的下列材料亦有助于解读“寓言”与“重言”: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 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意承“若有真宰”“有以为未始有物也者”之“至知”，“六合之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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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圣心:《庄子“三言”的创用及其后设意义》，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119 页。
陈少明认为，“对庄子而言，历史不是意义的来源，更不是价值的原则，它成了修辞的手段，甚至是解构的对象。”

( 陈少明:《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三联书店，2021 年，第 85 页)



“真宰”“未始有物”之谓也;“存”①意味着肯认“真宰”之“有”，“不论”体现着“若有”之无知。“六合之
内，圣人论而不议”，意承“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之“大知闲闲”，“六合之内”为“有物”之域，“论”即
“略论大纲”而“赋伦类”。“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意承“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也”，“春
秋经世先王之志”即圣人意在维护事物之天然分界，“议其所以”而“断所宜”。② “议而不辩”之“辩”，
对应着“是非之彰”。在庄子看来，圣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可存、可论、可议的，而惟独不可辩。所谓“狭义
之寓言”，揭示的正是“六合之外”的超越之域与“六合之内”的自然之域，“重言”则指向着“春秋经世先
王之志”( 也即《寓言》所谓“经纬本末”) 。
由上所论，“寓言”与“重言”是以人之是非、古今观念为基底而生成的语言策略。庄子“隐藏”在他

所假讬或借重的人物之后，以期通过“我”( 言说者) 的虚化而弱化“彼”( 言说对象) 的是非对抗心理、因
顺“彼”的尊古崇圣心理，以期实现彼我心意的通达。正所谓“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以自然、虚灵
之人物为寄讬，“寓言”意在以“謷乎大哉”之“天道”而虚豁人之心怀; 以古圣先贤之“耆艾”为借重，“重
言”在古今之变的节点上含蕴并开显着真正的“人道”。在这里，不妨暂将“寓言”与“重言”界定为有意
味的语言形式，它关注的是“如何说”，而非本质性的内容语言。“三言”的真实意味，终究要通过“巵言”
才能抵达。

四、“巵言”释义

关于“巵言”，《寓言》论之以“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指点出的仅仅是“巵言”
的“日新”或“曼衍”特征，以及“穷年”效果，并未道明其内涵。陆德明《经典释文》云:

卮言，字又作巵，音支。《字略》云:“巵，圆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夫巵器，满则倾，空则
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司马云:“谓支离无首尾
言也。”③

这里提供了三种理解“巵言”的方式:
( 1) 依《字略》，“巵”为圆酒器，“巵言”即“举觯后可以语之时之言”④，也即把酒言欢或清谈之言。

另，于“圆酒器”之说，亦有学者认为庄子着意的不是“酒”而是“圆”，比如王叔岷说: “‘巵言’即浑圆之
言，不可端倪之言。”⑤

( 2) 依王叔之，“巵”并非酒器，而是一种“巵器”，也就是《文子·守弱》所谓“侑巵”、《荀子·宥坐》
所谓“欹器”。郭象即因此而立说云: “夫巵，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
从，故曰巵言。”⑥王、郭所谓“满则倾，空则仰”，正是“侑巵”或“欹器”的特征。然而，与荀子重在以“满
则倾”为“戒”不同，两人取义之重心是“巵器”的“非执一守故”或“非持故”，也即随水之盈虚而倾仰变
化的特征，以之为喻的“巵言”就是“随人从变之言”或“因物随变，唯彼之从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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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黛认为，“存”的态度说明: 一方面，承认“未知者”是存在的，认识有其边界; 另一方面，体现了一种超越逻辑、
知识、言论的生命态度。( 参见刘黛:《〈齐物论〉中圣人使用语言的层次》，《中国哲学史》2015 年第 4 期)
本段所引“略论大纲”“议其所以”之说语出释德清: “六合之内，圣人未尝不周知万物，但只论其大纲。如天经

地义，以立君臣、父子之序，而不议其所以之详。”(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6 － 47 页)
“赋伦类”“断所宜”语出丁耘:“论即伦也，赋伦类也。议即义也，断所宜也。”( 丁耘:《〈庄子·天下〉中的“齐物”问题》，
《思想与文化》［第二十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65 页)

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97 页。
王闿运:《庄子内篇注》，转引自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747 页。
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089 页。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947 页。



( 3) 依司马彪，“巵言”即支离之言。成玄英也说: “巵，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巵言
耳。”①“支离之言”即无首尾、无统系之言。
在以上三说之中，首先，以“巵”为“宥坐之器”的说法最富资料支持; 其次，“因物随变”之说与《齐

物论》“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之说直接相契; 再次，由“因物随变”既可推
衍出“浑圆”之义( 盈虚的循环变化) ，同时也蕴含着“支离”之义( “非持故”) ，在寓意上最为完备。因
此，本文认可以“巵”为“侑巵”或“欹器”、以“巵言”为“因物随变之言”的解读方式。
不妨再借助《齐物论》的三条材料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些佐证: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有以为未始有物也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通过第一条材料可知，“道”不可言亦无需言，不可知亦无需知; 只有在朝向于“物”的时候，“言”与
“知”才是可能的、必要的、有效的。在第二条材料中，将“以为未始有物”称作“至知”，并不意味着“至
知”即“未始有物”或“无物”，而是“以无物视有物”，“至知”固为朝向于“物”的“知”。第三条材料所谓
“六合之外”，指向的是虚明之“道境”，圣人“存之”“怀之”而不“论之”“言之”。正所谓“言之所尽，知
之所至，极物而已”( 《则阳》)、“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北游》)，“巵言”并非“道言”②，而是至极的
“物言”。当然，虽然“巵言”并不就是“道言”，但它亦不能离于“道”; 与“道”毫无契会的“言”不过是要
取“道”而代之的“庄语”，而不可能是“极物之言”。就“道”自身而言，它是隐秘的、玄默的、幽冥的; 就
“道之行”呈现为“万物之化”而言，“道”又具有某种已然性、真实性。“巵言”并非直面“玄冥之道”的言
说，而是因循“万物之化”的言说，故可理解为“道”的某种“模仿”。可见，“巵言”既不是对“道”的单向
理解，也不是对“物”的单纯否定，而是从存在本质的角度观照现实存在的言说方式。换言之，“巵言”是
对“天道生成万物”或“万物之化”的体贴式观照，是将自然之物纳入人文世界的过程中以物之本然为本
的施谓模式。在“因之以曼衍”的过程中，“巵言”具有“道之行”那样敞开性与流动性。一如万物在“道
之行”中的自然化成，“巵言”使得万物以“无不然—无不可”或“尽然”之状在“人”的世界中现身，终而
使得人与物之间的“并生”、人与人之间的“莫逆”成为可能。
关于“三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徐圣心认为，巵言是寓言、重言之外的“直接的叙述、观念的提点

者”，是“近乎思想语汇独白的表法”。③ 此说承自王夫之: “凡寓言重言与九七之外，微言间出，辨言曲
折，皆巵言也。”④如果说“巵言”是寓言、重言之外更精微、玄深的内容，《庄子》大概即由九成寓言( 包括
重言) 与一成巵言构成，作为“基源模式”的巵言与作为“语言技巧”的寓言、重言的确“根本不在同一个
层次”⑤。与此同时，王夫之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寓言、重言与非寓言、重言者，一也，皆巵言也。”⑥将
庄子的语言全归为了“巵言”。这种看法在庄学史上也属常见，比如，吕惠卿云:“寓与不寓，重与不重，
皆巵言也。”⑦这意味着并非寓言、重言之外是巵言，而是巵言包括寓言与重言。纯形式地看，寓言、重言
的确只是一种语言策略; 一旦结合内容来看，通过寄寓与借重的方式，庄子阐述出的正是“巵言”，在此
意义上，寓言、重言就没有流于形式，反而体现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总之，如果没有“寓言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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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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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947 页。
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 248 页; 赖锡三说:“三者实俱是道言之

开显。”( 赖锡三:《当代新道家———多音复调与视域融合》，台大出版中心，2011 年，第 369 页)
徐圣心:《庄子“三言”的创用及其后设意义》，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35 页。
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64 年，第 246 页。
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 248 页。
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64 年，第 248 页。
吕惠卿:《庄子义集校》，第 519 页。



言”对“庄语”在表述形式上的解构，庄子就无法开出以“曼衍”为精神实质的“巵言”; 如果没有“巵言”
对“寓言—重言”的充实与贞定，庄子也就无法构造出别具一格的“寓言—重言”。在此意义上，“巵言”
既无法以“一成”计，亦无法以“十成”计，否则，“巵言”就不过是一种可“计算”的“庄语”，而非“日出—
曼衍—瑰玮—参差”的自由之言了。

五、结语

在庄子那里，“庄语”与“巵言”之间的本质区别是: 如果说“庄语”乃以己为正、强物从己、相刃相靡
之言，“巵言”则为依乎天理、因物为正、相尊相蕴之言; “庄语”导致的是人以成心对外物与他人的单向
控驭，“巵言”衍生的是人与物、人与人在道境中的双向随成。“庄语”企图在“浑沌”中以“以觭见之”的
形式一劳永逸地固化价值、凿出秩序，也便无与于天下之整全，或者说丧失了映现天下万物之本然的可
能，终而导致了价值与秩序的双重失守; 因此，唯有理解了万物之化的曼衍态势，才不会执迷于使用始于

分化而终于固化的“庄语”去穿凿或割裂万物与天下，万物与天下才能免于陷入“其分也，成也; 其成也，
毁也”的堕落循环之中。可见，与其说庄子创制“巵言”的初心是“解决语言与道的矛盾关系所招致的困
扰”①，毋宁说是对人类语言因隐于荣华、小成而无法合理观物、应物的生存难题的观照。至于如何通过
“巵言”来观物、应物，《齐物论》亦给出了典型例证，囿于篇幅，且待另撰文而论之。

(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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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从官能、性理到工夫———朱子心论新探》，李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9月，26. 6万字
本书是朱子心性论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在学界首度提出“实谈心性”的主张，并本于“结合事务

谈心性”“历经实践谈心性”“字字落实谈心性”的“三实”精神，在总结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朱子
心性论进行了精益求精的哲学探讨，作出了贴切着实的现代诠释。
本书以最严密的哲学思维对朱子心性论进行了系统整理，将其基本架构概括为“五纲十二目”。

“五纲”依次是“官能”“性理”“虚实与动静”“身体与善恶”“工夫”，它们由浅入深、原始要终地构成一
个“圆密弘大”的体系。“十二目”分别是: “官能”包含“心与知觉”“心与思、情、意”“心灵差异”三目，
“性理”包含“心具众理( 含心与理一) ”“心统性情”二目，“虚实与动静”包含“心之特点( 含明德论) ”
“中和新说”二目，“身体与善恶”包含“人心道心”“心与善恶”二目，“工夫”包含“敬”“致知格物”“知行
论”三目，它们在各自纲领内部，也构成层层递进的关系。在“五纲十二目”所涉具体论题上，本书都给
出了深入而透彻的分析，得出了极具创见的结论，如指出在朱子这里，“心”等于纯粹的“通过认识形下
而领悟形上”之官能，不包含任何认识内容在自身，认识内容由“魄”负责存储; 又如指出朱子对未发已
发区别的最终认定不是“思虑未萌”和“思虑萌焉”，而是“正思未萌”和“正思萌焉”; 再如指出朱子的
“致知”并不是“扩充知识”，而是“提升心灵能力”; 等等等等，可谓新见迭出，不胜枚举。
朱子心性论对于人类心性给出了全面的分析、准确的诊断，开出了有效的药方，本书清晰着实地展

示出这一学说的全面性、深刻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为朱子心性论乃至朱子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新
的、更为坚实的基础，对于现代人的成己、成物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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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儒宾:《庄周风貌》，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 年，第 179 页。


